
2020年度第三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

实物配租方案

玉州市住建局2020年10月22日、11月12日、11月30日上报给市住建局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保障户分别是44、87、37，共168户。其中，意向房源地为岭塘公租住房小区的保障户28户，意向房源地为上岭峒公租住房小区的保障户4户，意向房源地为大南路573号公租住房小区的保障户5户，意向房源地为民主中路252号公租住房小区的保障户8户，意向房源地为城西公租住房小区的保障户67户，原属于保障户由于不及时年审等原因不符合保障条件退出保障资格，但按市场租金仍然租住公租房，后重新申报符合保障条件共54户，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单独1人不参与抽签的保障户2户，因此本期轮候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共166户。为切实做好2020年度第三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有效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以下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根据《玉林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玉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玉林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玉州区住建局报来的符合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条件家庭户名单及房源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合理配租房屋资源的原则。

（二）按照自愿报名轮候配租的原则。

（三）优先配租以下人员的原则
1、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孤老人员、低收入住房困难保障户；

2、租住危旧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户。                     

（四）对原住在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户直接实物配租原则（原属于保障户由于不及时年审等原因不符合保障条件退出保障资格，但按市场租金仍然租住公租房，后重新申报符合保障条件共54户）。

（五）公租房源不足，实行差额配租原则。

（六）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单独1人的保障户不参与抽签的原则。
二、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情况

本次实物配租的房源地处岭塘、上岭峒、大南路573号、民主中路252号、城西共5个公租住房小区，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共88套，其中一厅二房57套，一厅一房28套，单间3套（其中岭塘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11套，一厅一房17套;上岭峒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1套，一厅一房3套，大南路573号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1套，一厅一房2套，单间2套；民主中路252号号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4套，一厅一房3套，单间1套；城西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40套，一厅一房3套，），重新申请直接实物配租的54套。
三、配租家庭基本情况

根据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情况和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原则，本期轮候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共166户，其中保障家庭为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孤老人员的5户（A类家庭）；家庭保障人员为3人以上的52户（Ｂ类家庭）；家庭保障人员为1－2人的55户（C类家庭）；重新申请直接实物配租的54户。
四、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办法

（一）划定配租家庭类型和配租房型进行抽签。根据配租家庭报名时意向房源地点，分五批进行，每批分别按Ａ类、Ｂ类、Ｃ类依次进行抽签。

第一批意向房源地为岭塘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1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1套，C类家庭共17户，抽签一厅一房房型17套；
第二批意向房源地为上岭峒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C类家庭共3户，抽签一厅一房房型3套。

第三批意向房源地为大南路573号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C类家庭共4户（其中C1类家庭1人共2户，C2类家庭2人共2户），C1类家庭抽签单间房型2套，C2类家庭抽签一厅一房房型2套。

第四批意向房源地为民主中路252号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A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B类家庭共3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3套，C类家庭共4户（其中C1类家庭1人共1户，C2类家庭2人共3户），C1类家庭抽签单间房型1套，C2类家庭抽签一厅一房房型3套。
第五批意向房源地为城西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

意向房源地为该小区的共67户，房源仅剩43套，鉴于房源不足的情况，优先安排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共18户，配租18套，中等偏下收入、外来务工住房困难家庭共49户，实行差额配租，配租25套，差额24套。
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户。A类家庭共4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4套，B类家庭共3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3套，C类家庭共11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11套。  

中等偏下收入、外来务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户。B1类家庭共33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7套，差额16套，C类家庭共16户（其中C1类家庭1人共8户，C2类家庭2人共8户），C1类8户抽签一厅一房房型3套和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1套，差额4套，C2类8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4套，差额4套。

未抽中房号的保障户可参与二次抽签，房源地处岭塘、上岭峒公租房小区，二次抽签配租的房型参照本期岭塘、上岭峒公租房小区配租的方案执行。

（二）参加抽签的保障户，须按玉林市城乡房产管理所《2020年度第三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抽签通知书》的规定携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准时到达抽签现场抽签。逾期不到的，视为自动放弃抽签。

（三）保障户抽签抽取的房号，须当场签字予以确认。

（四）抽签过程由市住建委进行现场监督，同时整个抽签过程面对所有到场的家庭和参会人员，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2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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